[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3]2026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服务技术要求
一、概述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0]根据云环通〔2011〕129号《云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控及省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指导意见及相关规定，为确保环保监测设备运维的合规性，昆纤公司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维服务。
二、服务商资质要求
1.服务商需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服务资质证书、许可证明。
2.服务商在报盘文件中附相关的有效资质文件，不限污染源自动监控运维资质、运维人员资质、业绩证明材料等。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5]1.服务商提供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的运行、维护、维修服务，保障昆纤污染源监控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对设备监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2、服务商配合涉及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外部政府部门的各项现场监察工作，包括月度数据有效性审核、各级环保部门现场监察、环保部门要求收集上报的信息和表格的填写等工作；配合完成环境监测部门对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定期比对监测工作。
3.运维设备清单
	序号
	名      称
	数量
	备   注

	1
	[bookmark: OLE_LINK30]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维

	1套
	含工作站（硬件、软件）、数采仪、UPS等相关配套设备的运维

	2
	水质在线COD分析仪运维

	1套
	含自动水质采样器、在线PH分析仪、流量计、工作站（硬件、软件）、数采仪、UPS等相关配套设备的运维

	3
	水质在线氨氮分析仪运维

	1套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特别说明：运维服务费用中包含设备日常正常运行所需的耗材、试剂、标物（详见附件表1）的供给。如需另行收费的常规耗材，服务商需在报盘时列出清单并明确供货价格。常规的消耗件以外发生的维修备件（详见附件表2），更换前须经昆纤维修人员确认，报盘时按附件表2清单明确供货价格，发生使用时，昆纤同意采用后按约定价结算。
5.服务商运营维护服务期限
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
6、费用结算方式
因昆纤公司当前正在推进煤改气工作，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使用期限存在不确定性。合同结算时，烟气分析系统的运维费用按实际发生月数计算（不足一个月按整月计）。服务商在报盘时，烟气和水质分析系统的运维费用分别单独报价，烟气分析系统的运维费用按月报价，总量按12月计，水质在线分析系统的运维费用按年报价。
四、技术标准和规范
包含并不限于以下国家及行业标准最新版本：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21]《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HJ76-2007）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云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技术规定》
环保部2017年61号文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HJ353-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4-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355-2019）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2019）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贯彻水污染源在线监测设施有关技术规范的通知》云环统【2020】118号
五、服务要求
1.服务商按照《云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中的各项要求进行运维工作，达到运维有效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全面负责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校准、运行工作；具备仪器设备的耗材、配件供应及更换能力，确保所运营监控设施的正常运转，为环保管理提供连续、准确、真实可靠的监测数据，确保环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上报。
2.服务商确保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及数据准确度满足国家污染源排放监测系统技术要求，需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即时对昆纤当前环保设备的配套实施及管理的合规情况给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存在不符合项时，积极指导、协助昆纤完成整改，确保昆纤公司环保设备运行的有效性和合规性。
3.根据国家有关现行标准，服务商制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管理规程并提交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后遵照实施。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4.服务商负责建立设备周检和定期维护制度并按制度执行，制度必须包含但不限于检查维护内容、标准、周期。建立污染源在线设施档案资料，在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房内将所需要的管理制度上墙公示,包含运营人员运维资格证、现场运营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设施运营操作规程，监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制度，运营状况记录及监督检查制度，突发性事故处理及报告制度，文件资料管理制度，运维资质等，现场记录要清晰、完整、及时填写，所有记录均要放置在现场妥善保管，定期存档交至昆纤。(报盘时附相关记录样表)
5.服务商运维人员持运维资格证上岗，熟悉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的运行维护，对口昆纤运维服务固定2人。
6.设备维护维修、消耗件及备件的更换需经昆纤负责人员确认。
7.服务商每日远程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检查数据传输系统是否正常，如发现有设备故障导致的数据异常，应立即进入昆纤现场进行检查。
8.设备出现故障，要求服务商运维人员2小时内到场处理。设备故障期间，要求服务商运维人员在现场值守，以尽快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9.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因维修、更换、停用、拆除等原因将影响设施正常运行情况的，服务商应提供技术报告并通知并协助昆纤报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说明原因、时段等情况，递交人工监测方法报送数据方案，并取得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设施的维修、更换、停用、拆除等相关工作均须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的标准。
10.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更换，必须在48小时内恢复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异常时间超过48小时，服务商使用备机替代，确保在线数据传输的连续性。
11.污染源废水自动监控设施的维修、更换，必须在48小时内恢复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异常时间超过48小时，服务商通知昆纤公司，使用人工取样检测COD并传输数据到相关政府部门，检测值达标才能排放。昆纤COD在线仪不能正常运行期间，要求服务商将水样监测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4次，间隔不得超过6小时。
12.出现任何数据异常和设备故障的情况时，服务商负责及时和省环保厅信息中心及市环保局信息中心沟通，并在发生故障后的12小时内向昆纤公司相关人员报送书面情况报告，让昆纤公司可以及时向有管辖权的环境监督检查机构报告情况。
13.运维服务报盘时提供常规的消耗件清单、设备主要维修备件清单（含参考价格），不限于附件表1和表2内容。
14.运维服务所含备件和耗材在设备现场按照昆纤公司安全要求统一存放管理。
六、责权划分
1、昆纤负责保障监控设施基本运行条件，负责现场设施的安全与保卫，配合环保人员进行现场执法检查，确保运维人员正常工作。在进行大修或有计划停车项目前要及时报告环保部门和通知服务商及时处置。
2、为保证设备运行的公正性，昆纤人员不参与现场具体的运行、维护、维修工作，只承担正常设备管理和日常的点巡检工作，点巡检时可查看运行数据是否异常，对设备作目视检查。如昆纤人员确实需要动触设备，除紧急情况外，需得到服务商的认可后方可进行。如昆纤人员违规擅自操作导致的后果，昆纤自行承担。
3、服务商运维人员擅自拆除更换自动监控设施或数采仪部件，失职或故意篡改数采仪软件，错误设置设备参数或未按要求使用标准物质对仪器进行标定，未定期更换试剂或使用过期、未得到环保部门认可的厂家生产的标样（气）及药剂而导致在线监测数据失真，相关的责任和后果全部由服务商承担。
4、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对在线设备的对比监测结果超过质量控制标准规定要求所引起的责任，由服务商承担。
5、未按要求执行设备周检和定期维护制度所引起的设备异常责任，由服务商承担。
6、由于服务商未按要求及时响应导致所运维设备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由服务商承担全部责任。
7、若服务商违反昆纤公司安全规定，须接受昆纤公司相关处罚，并缴纳安全处罚金。
8、若昆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备在合同期到期时未处于正常状态，则由服务商负责提供无偿服务至设备恢复正常起一个月。
9、服务商原因导致出现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除需承担相关责任外，每发生1次，扣除服务商合同金额的10%，涉及外部环境监管部门发出的处罚，每发生1次，扣除服务商合同金额的50%。
七、保密协议
服务商有责任对所掌握的昆纤公司相关信息进行保密，禁止传播有损昆纤利益的信息。一经发现，昆纤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九、安全要求
1、工作区域安全要求：禁止进入非工作相关区域，如进入丝束大楼和丙酮回收区等，如需进入，需昆纤许可并有昆纤工作人员陪同。
2、服务商除执行国家相关安全规范外，还应严格执行昆纤《承包商环境、健康、安全协议》等相关安全管理要求。合同执行前，昆纤负责对运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运维人员安全考试合格后方可开展工作，服务商未参加过安全培训的运维人员，不得指配至昆纤开展运维工作。
3、服务商必须按照昆纤公司相关劳动保护规定，为运维人员配备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运维人员在昆纤公司范围内劳保穿戴都必须符合昆纤要求。
4、如果服务商违反昆纤安全管理规定，将按照昆纤公司安全制度进行严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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